畲江镇202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1、 总体情况
（一）202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情况，主要亮点和成效  
　　1.基本情况。2021年度，畲江镇在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基础上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根据信息公开的要求，把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全镇加强效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，稳步有效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  
　　2.主要亮点。进一步加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学习宣传，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运作，不断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内容，不断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形式，致力于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水平，巩固政府信息公开成果。
3.工作成效。一是健全管理机制。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，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部门负责人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二是完善信息机制。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规定，进一步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建设，为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有效保障。


　　（二）2021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畲江镇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平台、区政府乡镇动态栏目、政务信息公开专栏等载体按规定主动公开。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在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的主要类别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、法定主动公开内容、政府信息公开年报等栏目。
　　（三）依申请公开情况
　　畲江镇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关于依申请公开的有关规定，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渠道，为申请人依法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（四）政府信息管理情况
　　畲江镇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发布审核制度，发布信息时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行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。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建设，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审核、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落实等具体规则，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更新频率和准确性。
　　（五）平台建设情况
畲江镇不断加强公开信息平台建设，通过政务公开栏等方式公开各项工作，依法依规及时更新工作动态及其他栏目信息，切实做到政府信息及时公开、定期公开，有效增强干群沟通互动，提升公开效能。
　　（六）监督保障情况
畲江镇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务公开文件精神，强化政务公开工作落实，编制并公开《梅县区畲江镇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，进一步明确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、形式和时限；明确申请公开的范围、受理机构、申请处理，答复以及监督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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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　　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　　一是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深度不够，虽然制订公开基本目录推进了公开内容的细化，但仍旧存在公开时效性不强、深度不够、质量不高、内容不全的问题；二是公开工作队伍能力建设不够，公开队伍处理公开具体工作中复杂问题办法不多，专业化、理论化水平有待提升。
　　（二）改进情况
一是着力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，加大推进重大项目建设、精准扶贫、就业创业、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力度，加强与对应职能部门和分管领导的沟通，并及时公开相关项目具体信息，切实提升公开质量和实效；二是着力加强公开工作队伍建设。加强单位信息公开专门机构建设，充实人员力量，保障必要的经费、设备等工作条件。同时注重推动信息公开培训，制定业务培训计划，切实提高人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。
